
第一商業大樓(財神大樓)都更及公安說明會

議程

時間 內容

13:45~14:00 簽到

14:00~14:05 開場及議程說明(5分鐘)

14:05~14:20 公辦都更方案簡報說明(15分鐘)

14:20~14:35 建管單位說明(15分鐘)

14:35~16:00 意見交流時間、民眾提問

16:00 散會



第一商業大樓(財神大樓)都更及公安說明會

近期辦理歷程

公辦都更方案說明會(2場)

(110/9/10、11/19)
公辦都更議題

自主更新說明會(2場)

(110/8/13、8/14)
更新會籌組議題

110/8/13出席人數：100人 110/8/14出席人數：22人

110/9/10出席人數：共計39人



中壢區第一商業大樓
(財神大樓)
公辦都更方案

都市發展局
住宅發展處

1 1 0 年 1 1 月 1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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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想都更該怎麼開始?

二、公辦都更推動法源及流程

三、本案基地更新前後分析

四、公辦都更推動優勢及問答

五、公辦都更意願調查

六、自主更新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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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都更該怎麼開始?

整合
住戶意願

確認
重建方式

確認
重建範圍

所有權人人數多
整合住戶意願未100%同意

依都更條例辦理

確認
開發主體

自組更新會

找建商合作
辦理都更

與市府合作
公辦都更

由更新會
進行自立都更

自己重建

和周邊鄰居

一起重建

更新會 建商

更新會 市府/建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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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推動法源

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
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，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，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採下列方式之一，免擬具事業概要，並依第
三十二條規定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：

一、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。

二、同意其他機關（構）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

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。

公辦都更開發主體

自行實施

公開評選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

公開徵求出資者

同意其他機關擔任主辦機關



 都更條例第37條：逾1/2土地、建物人及面積表達有意願參與都市更
新。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

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門檻：位於更新地區逾3/4土地、建物人數及面積。

都市更新事權計畫報核

先期規劃評估
試算更新前後權值

都市更新事權計畫核定公告

簽署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

建物拆除、工程施工及完工

簽署公辦都更意願書
所有權人整合意願達75%

(實際執行案件皆整合達9成以上)

產權登記完成、驗收交屋

規劃配置、權利變換
內容溝通

 先期規劃評估
 條件試算：委託專業估價師計算更新前價值比例(代表更新後分配比例)
 所有權人認同該先期規劃評估作業。

 確認更新後分配比例再正式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
 公辦都更辦理方式：自行實施、公開評選實施者、公開徵求投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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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推動流程



 地號：桃園市中壢區石頭段39-142地號1筆土地

 面積：1,111 m2 (336.08坪)

 建物樓層：地上11層、地下3層；343個門牌(含地下3層共58門牌)

 建號：351筆(含8筆共有部分建號)，民國70年取得使用執照。

 都市計畫：中壢平鎮都市計畫

 土地使用分區：商業區(建蔽率80%、容積率380%)

 公劃地區： 101.2.29中壢火車站周邊更新地區

2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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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後分析_基本資料

8



容積上限
項目

原建築容積
+0.3倍法定容積

原容積1.2倍

原容積1.3倍
(#65：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
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
危害公共安全者)

法定容積1.5倍

A土地面積(m2) 1,111

B主建物
面積(m2)

地上11層 7,687.13 

地下1層 507.71 (註)

合計 8194.84

C原容積率 738% (以電子謄本進行概估，後續仍以建管處認定為準)

D法定容積 380%

E新容積率 851.61% 885.13% 958.89% 570%

F新舊容積比率(E/C) 115.46% 120.00% 130.00% 77.28%

G新容積面積 9,461.38 9,833.81 10,653.29 6332.70

都更條例第65條修正案節錄：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得依下列規定擇優辦理，不受前項後段規定之限制：
1.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，其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0.3倍之基準容積再
加其原建築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1.2倍之原建築容積。

2.前款合法建築物依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認定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而
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：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1.3倍之原建築容積 。

註：地下層面積將B2、B3扣除，保留B1(商業用途)，B2標示用途有三項，其中之一為飲食店但無法判讀面積

9

更新前後分析_原建築容積分析



更新前後分析_更新後容積獎勵評估

依「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」及「桃園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標準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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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 獎勵項目 規定內容 評估值

中央(獎§5) 原容>基準容積
按原建築容積建築或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10%給予獎勵容積。
(原容=基準*(1+94.11%) > 基準*(1+10%)，故選擇原容建築)

94.11%

中央(獎§10) 綠建築標章 銀級 6.00%

中央(獎§11) 智慧建築標章 銅級 4.00%

中央(獎§14) 更新時程獎勵 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：(一)修正施行日起5年內：基準容積10%。 10.00%

桃園(桃§3) 私地90%以上
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與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、面積均超過9/10者，
得給予基準容積5%之獎勵。

5.00%

桃園(桃§4) 留設沿街步道 留設淨寬度2公尺以上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，且具延續性者。 4.15%

桃園(桃§7) 私地整合 門牌戶 +土地所有權人 +建物所有權人)÷3，產權級距≧150：10% 10.00%

合 計 133.25%

獎勵容積面積(m2) 5,625.67 

容積檢討
(基準4,221.80+獎容

5,625.67)

原建築容積1.2倍
(上限)

原建築容積+
30%基準容積(上限)

基準容積1.5倍
(上限)

9,847.47 9,833.81 9,461.38 6,332.7

✓ ✘ ✘

(以下價值為初步規劃，後續應以實際規劃設計為準)



更新前後分析_更新後建築初步配置
(以下價值為初步規劃，後續應以實際規劃設計為準)

 基地面積：1,111平方公尺

 建築容積上限：

 原容積率1.2倍/9,833.81m2/885.13%

 建築樓層：地上18層，地下4層

 建築樓地板面積：約16,959.62m2(含公設)

 平面停車位：86個(平面50、機械36)

旅館

公益設施

地下停車場

1F

2F

3F

4F

5F

6F

7F

8F

9F

10F

11F

12F

13F

14F

15F

16F

B1F

B2F

B3F

B4F

市
府(

實
施
者)

分
回

地
主
分
回

17F

18F

商場及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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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前後分析_更新權利變換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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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新
前
總
價
值

更
新
後
總
價
值

A

B

C

D

地主
更新前比例

B

C

D

A

實
施
者

共同負擔
(都更成本)

由三家專業估
價師評估更新
前後土地建物
價值，並推估
更新後產權價
值。

按更新前權利
價值比例分回
房地。

更新後總價值
之共同負擔折
價抵付房地予
實施者。

地
主
分
回



 更新前價值：約4.95億~5.25億

 更新後價值：約18.7億~19.7億

 共同負擔費用：約10.2億~11億 (都更及興建費用)

 共同負擔比例：約54.5%~56%

(以下價值為初步估算，後續應以實際估價為準)

54.5% 45.5%
實施者分回 地主分回

更新後價值18.7億

10.2億 8.5億

94.5%

更新前權值比例13.5%
更新前價值：13.5%*4.95億=6,682.5萬
更新後價值：13.5%*8.5億=1億1480萬

A地主13.5%

更新後地主價值
8.5億

B地主5.5%

C地主0.06% 更新前權值比例5.5%
更新前價值：5.5%* 4.95億=2,722.5萬
更新後價值：5.5%*8.5億=4,675萬

更新前權值比例0.06%
更新前價值：0.06%* 4.95億=297萬
更新後價值：0.06%*8.5億=510萬

A地主

B地主

C地主

*註：如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僅能領更新前權利金或參與共同選配

更新後資產價值增漲約1.71倍

13

更新前後分析_更新後價值分析



更新前後分析_公辦都更同意比率

 土地及建物面積及人數

基本資料 土地 建物 更新會
會員人數

(土建物人數
聯集)

項目 面積(㎡) 人數 面積(㎡) 人數

全區總和(A) 1,111 254 13,728.15 242
258人排除總和(c) 25.97 6 44.95 5

計算總和(B=b-c) 1,085.03 248 13,696.63 238
備註：本案無公有土地及建物

私有土地及建物人
數、面積4數值須
均逾1/2(B×50%)

土地 建物

面積(㎡) 人數 面積(㎡) 人數

>542.52 >124 >6,848 >119

3/4(75%) >813.77 >186 >10,272.47 >179

4/5(80%) >868.02 >199 >10,957.3 >190

本案計算基礎暫依電子謄本計算統計，實際更新單元範圍面積、人數依地政單位登記資料為準。

 公辦都更同意門檻(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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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開透明”
 採公開透明之權利變換。

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載明預估更新後分配比率。

“政府出資”

“政府招商”
 辦理規劃設計及工程。預計需出資約10.2億~11億

 依出資總額分回該價值之樓地板面積。共負比約54.5~56% 

“整體規劃”
 視市府需求及地區發展特性導入公益設施。

 商場樓層鼓勵以共同選配方式，以保障小坪數地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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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推動優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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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問答_桃園案例
招商案名 桃園市中壢區中興巷公辦更新案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停車場公辦更新案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公辦更新案

辦理方式 公開評選實施者 公開評選實施者 公開評選實施者

計畫範圍
中壢區興南段中壢老小段100地號等
10筆土地

桃園區東門段208-1地號等14筆土地
桃園區桃園段武陵小段183地號等
10筆土地

基地面積 3,059平方公尺 3,449平方公尺 2,375平方公尺

使用分區 商業區 住宅區 商業區

土地權屬
市有地：96.4%
國有地：3.6%(部分出租予私人)

國有地：53.84%
市有地：33.98%
私有地：12.18% (9人)

國有地：32.21%
市有地：39.96%
私有地：27.80%(20人)

公益性
設施

中壢派出所、市民活動中心、樂齡學
習中心

公辦民營托嬰中心、親子館 青創空間

共同
負擔比

52.99% 52.40% 52.53%

辦理進度
107.02 簽約
108.11 事業暨權變計畫核定
施工中

107.09 簽約
109.04 事業暨權變計畫核定
施工中

109.12 簽約
規劃中

建築圖示



招商案名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警察宿舍公辦更新案 桃園市中壢區內壢第三市場公辦更新案

辦理方式 自行擔任實施者 公開評選實施者

計畫範圍 桃園區中正段1209地號及法政段1222地號等17筆土地 桃園區東門段208-1地號等14筆土地

基地面積 9,154.39平方公尺 3,449平方公尺

使用分區 住宅區 住宅區

土地權屬
國有地：4.87%
市有地：85.36%
私有地：9.77%(122人)

市有地：76.94%
私有地：23.06% (5人)

公益性
設施

警政大樓、家防中心辦公室 兒少自立宿舍

共同
負擔比

59.00% 57.30%

辦理進度
110.05事業暨權變計畫報核
規劃中

110.03 第1次公告招商
110.07 第2次公告招商
預計110.12第3次公告招商

建築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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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問答_桃園案例



Q1：土地參與更新重建，那房屋部分會不會納入估價並補償呢?

A1：會的!! 更新範圍的土地與房屋都將依相關規定評估價值。其中房屋價值領取現金補償，土地價

值則納入權利變換配回更新後房地。

Q2：更新重建後的房子如何分配?有店面可以分配嗎?

A2：更新權變計畫報核前會通知所有權人申請選配，大家可依個別權利價值及選配原則選擇喜歡的

房子和車位(權變辦法§17)，同一位置二人以上選配者採公開抽籤決定。更新事業規劃過程，市

府與投資人會持續徵詢所有權人需求意見，規劃適宜產品。

Q3：更新後可以分多少回來?市府和建商(投資人)會不會有暗盤?

A3：由市府主辦的公辦都更案，權利分配都依規定公開、公平、公正辦理，不會有暗盤。市府、建

商與各所有權人都是依更新估價、權變辦法規定配得應分配權利，標準一致公平，不會少也不

會多。

Q4：聽說現在這區的房價、地價漲很高，為何更新估價沒到那水準?

A4：更新不動產估價是就基地周邊搜尋合理的比較標的為基礎，並依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」採2種

以上方式評估出勘估標的目前市價，大家的評估標準及方式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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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問答_權益保障



公辦都更意願調查

□立意願書人確認未與申請範圍內辦理更新開發
整合中之民間建設公司、建築經理公司、開發
公司等潛在實施者簽定同意書或協議書。

□立意願書人同意本案由桃園市政府擔任都市更
新實施者，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
業，並視個案基地條件申請適當容積獎勵。

(僅調查所有權人參與公辦都更意願，非法定意願書)

所有權人姓名

所有權人產權資料

各欄位必須由所有
權人親自都填寫

請打勾

✔

持續調查所有權人意願

土地產權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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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產權資料

王小明
A123456789

桃園市桃園區力行區300號
03-3324700

110 9 17

王小明

✔

✔

✔

小
明王



公辦都更意願調查

持續統計意願

第一場_公辦都更方案說明會
(110.9.10)

第二場_公辦都更方案說明會
(110.11.19)

寄發公辦都更同意書
(110.9)

目前公辦都更同意比例(統計至110.11.8)

20



自主更新進度

補助計畫書市府初審
(預計111.3)

召開更新會成立大會
(預計110.12.31)

補助計畫書營建署複審
(預計111.4)

更新立案審查核准
(預計111.1.28)

執行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更新會籌組審查核准
(預計110.11.30)

補助計畫書營建署核准補助款
(預計111.6)

目前更新會同意比例(統計至110.11.10)

中央自主更新補助

更新會 更新會

人數 258人

事業計畫補助 150+(50x1.5)+(158x1)=383萬元

權利變換計畫補助 100+(50x1)+(152x0.5)=229萬元

事權計畫爭取補助
經費上限

事業計畫+權利變換計畫=612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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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
